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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送州级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使用计划的请示

市委农办：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州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5〕56号），2024年度瑞丽市财政衔接资金绩效考核等次为“A”，州级奖励瑞丽市资金15万元。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修订<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法>的通知》（云财规〔2024〕10号），市农业农村局及时与市财政局对接，形成2025年州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使用计划（审定稿）。计划列入2025年州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计划的项目1个、投入15万元，具体项目详见附件。
为充分发挥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使用效益，现将2025年州级第一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使用计划上报，涉及使用项目资金15万元，特恳请市委农办给予批准同意实施上述项目计划。
当否，请示。

附件：1.2025年州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表
2.2025年州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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